
農業部令 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
農授漁字第1121391611號

修正「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作業要點」第一點、第二點、第三

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作業要點」第一點、第二點、第

三點

代理部長　陳駿季

境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作業要點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修正規定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作業要點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修正規定

一、農業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第十八條仲介機構評鑑，以督促仲介機構注重經營管理及提升服務品質，維護

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秩序，並做為遠洋漁業經營者選擇仲介機構之參據，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定之評鑑方式，由本部邀集評鑑委員，以評鑑指標（如附表）為基準，辦理

經核准之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作業。

三、本要點所定評鑑對象、評鑑範圍及評鑑期程如下：

（一）評鑑對象：前一年度一月二日前，經本部核准之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

機構。

（二）評鑑範圍：前一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接受遠洋漁業經營者委

託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相關資料。

（三）評鑑期程：本部應於當年度七月一日前，完成仲介機構之評鑑。仲介機構因

故不能於書面通知評鑑日期接受評鑑者，應於預定評鑑日期十個工作日前或

通知書送達後五日內，檢附理由向本部申請更改評鑑日期；其申請更改之評

鑑日期，不得逾原通知之評鑑日期次日起算十四日，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第一款仲介機構設有分支機構或服務據點者，應註明以利一併納入評鑑之參

考。



 
 

 

  第二點附表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指標修正規定  

                                                                仲介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 

一、檔案管理及員工訓練 

指標 評鑑標準 評鑑目的及說明 

1.契約簽訂及保存 

 (4 分) 

  得分小計：   分 

(1) 得   分：與經營者及船員簽訂之委託和服務契

約，及經營者與船員簽訂之勞務契約經主管機

關審核通過，並建置檔案卷宗，整理歸檔。 (本

項抽查文件須完全符合始得分) (2分)： 

2分：三方契約業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並建

置檔案卷宗，整理歸檔。 

0分：任一契約未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且未

建置檔案卷宗，整理歸檔。 

(2) 得  分：與外國仲介公司簽訂勞務合作契約並

檢附契約影本及中文譯本送主管機關備查，其

契約載明下列事項：甲.非我國籍船員資格條件

及應遵守事項；乙.應給付非我國籍船員工資額

度與支付方式、非我國籍船員投保保險種類及

金額、往返當地國與登上漁船港口及送返交通

費分擔額度；丙.糾紛處理方式。(2分) 

目的： 

促使仲介機構與經營者、非我國籍船員及外國仲介公

司簽訂書面契約，明確規範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並使

仲介機構對所承辦之經營者、非我國籍船員等相關文

件建檔，妥善分類管理，以建立有效管理機制。 

說明： 

1. 由本部或受託單位事先準備 10位非我國籍船員及其

所屬經營者名單(仲介 10 位以下者全數檢視)，請仲

介機構提出該等經營者或非我國籍船員之文件卷宗

及相關契約書。 

2. 仲介機構、經營者及船員之間簽訂之委託、服務及

勞務契約，於僱用船員時均應依規定送主管機關審

核，缺一則不予計分。 

3.  與外國仲介公司簽訂勞務合作契約：指國內仲介機

構與外國仲介機構合作引進非我國籍船員之書面簽

署文件。至少須包含：(1)非我國籍船員資格條件

及應遵守事項；(2)應給付非我國籍船員工資額度

與支付方式、非我國籍船員投保保險種類及金額、

往返當地國與登上漁船港口及送返交通費分擔額

度；(3)糾紛處理方式。仲介機構需於評鑑當日提

供與外國仲介公司簽訂之勞務合作契約供檢視。 



 
 

2.資料建檔及管制

(12分) 

  得分小計：   分 

(1) 建檔項目(提出所抽查 10 名船員下述建檔資

料，並依符合規定資料份數佔抽查資料份數之

比例計分,複選)(9 分)： 

得   分：建有非我國籍船員姓名、護照號碼、

受僱漁船、受僱日期、受僱期間、解僱日期、

轉僱或接續僱用紀錄以及進出港紀錄（依符合

比例計分，總分 1分）。 

得   分：除符合前項外，建有船員保險紀錄

（依符合比例計分，總分 2分）。 

得   分：建有非我國籍船員薪資給付紀錄，並

符合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薪

資相關規定。 (依符合比例計分，總分 3分。) 

得   分：建立船員個別聯絡資料，須有船員通

訊軟體帳號與船員家屬聯絡方式。(依符合比例

計分，總分 1 分）。 

得   分：建有告知船員契約載明權益事項之全

程錄音、錄影紀錄檔案。 (依符合比例計分，總

分 2分) 

0分：無上述情事。 

(2) 綜合評分(複選)(3 分)： 

得   分：仲介機構將工作流程資訊化，能迅速

查詢及取得相關資料（依資料提出速度計分，

總分 2分。30分鐘內提出全部資料者得 2分；1

小時內提出者得 1 分；逾 1 小時以上者不給

分）。 

1分：符合前項外，仲介機構建有資訊安全措

施及權限管理機制（如電腦設置開機密碼等），

能提供資訊安全者。 

0分：無上述情事。 

目的： 

仲介機構對所承辦案件，應建置相關管制表或資訊系

統，以建立有效管控機制，減少疏失，另外鑒於非我

國籍船員薪資多由本國仲介機構代匯，需檢視仲介機

構是否建有薪資給付紀錄。 

說明： 

1. 依抽查之 10位非我國籍船員名單，請仲介機構提出

書面或電腦顯示經營者及非我國籍船員之建檔資

料。 

2. 檢視仲介機構有無記載每位非我國籍船員基本資

料。 

3. 檢視仲介機構是否建有非我國籍船員薪資給付紀

錄，若於進行評鑑時，依契約約定船員尚未領取薪

資，則仲介機構須說明該船員如何領取薪資並提出

證明(如與船員簽訂之服務契約、與外國仲介公司簽

訂之勞務合作契約或其他足茲證明該船員薪資將如

契約記載足額給付之憑據，並符合境外僱用非我國

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6條有關薪資相關規定)。 

4. 船員個別聯絡資料，須有船員家屬聯絡方式與船員

個人電話號碼或臉書帳號、LINE 及 WhatsApp 等通

訊軟體帳號。 

5. 檢視仲介機構提出與該等船員簽訂契約前，告知船

員契約載明權益事項之錄音錄影檔案，內容應詳

盡、明確，能清楚辨識船員臉孔且全程不間斷。 

6. 有關資訊化部分應包含：資料建檔有無系統性，

如：保險、薪資、契約、宣導等資料有無分類歸

檔；承辦人員是否能立即提供評鑑相關資料等。另

為仲介機構能確實掌握船員動向，應記載每趟進出

港航次時間（1個月多次進港者，紀錄 1次即可）。 



 
 

7. 仲介機構所建制之資訊安全措施及權限管理機制，

不論員工多寡，至少應設置電腦開機密碼。 

3.員工訓練管理 

(11 分) 

 得分小計：    分 

(1) 員工專業知識(3 分)： 

3分：經抽問承辦人員，對於境外僱用非我國

籍船員僱用相關業務作業流程熟稔，及實際操

作流程順暢。 

2分：經抽問承辦人員，對於境外僱用非我國

籍船員僱用相關業務作業流程熟稔，惟實際操

作流程不順暢。 

0分：經抽問承辦人員，對於境外僱用非我國

籍船員相關業務作業流程不熟稔，實際操作流

程亦不順暢。 

(2) 員工外部相關講習(4分)： 

4分：仲介機構承辦人員應與雙語人員一同參

加主管機關或其他單位舉辦之講座或與人力仲

介、就業服務相關講習四場以上。 

3分：仲介機構承辦人員應與雙語人員一同參

加主管機關或其他單位舉辦之講座或與人力仲

介、就業服務相關講習二至三場。 

1分：仲介機構承辦人員應與雙語人員一同參

加主管機關或其他單位舉辦之講座或與人力仲

介、就業服務相關講習一場。 

0分：仲介機構承辦人員與雙語人員未參加主

管機關或其他單位舉辦之講座或與人力仲介、

就業服務相關講習。 

(3)內部員工教育訓練(1分)： 

1 分：仲介機構每年至少辦理一次內部員工

教育訓練。 

0分: 仲介機構未辦理內部員工教育訓練。 

目的： 

仲介機構對於所屬承辦人員應熟稔相關作業流程及規

範，以提升服務品質。 

說明： 

1. 抽查仲介機構承辦人員 1 至 2 名，詢問其是否熟悉

非我國籍船員僱用相關業務流程，及相關法規範，

例如：非我國籍船員之受僱資格、得僱用非我國籍

船員經營者資格、辦妥非我國籍船員僱用之期限

等。 

2. 請仲介機構說明於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

止期間內，工作人員任職情形(含工作人員異動情

形，如新進員工或員工離職)。 

3. 仲介機構承辦人員應與雙語人員一同參加外部講

習，內容應為法令規定、勞動條件、勞動人權等相

關議題，並視時勢參與學習所需課程；另每年應至

少辦理一次，與仲介業務、人力、勞務關係或評鑑

相關之內部員工教育訓練，並有簽到簿、上課資料

及照片等相關證明佐證。 

4. 業務交接清單至少需含：業務交接者雙方簽章、交

接日期、交接業務、主管簽章 4 項。若受評期間尚

未有員工離職，仍須備置空白交接清單始計分。 

5. 顧客意見蒐集與回饋機制：指由仲介機構對服務之

經營者及船員，就其所提供當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之服務品質滿意程度進行問卷調查，做為改

善或精進服務品質參考方向。 

6. 依評鑑年度仲介機構所服務之經營者數量至少 15%

以上的份數，最多 200 份；換算比例後少於 20 份



 
 

(4) 員工離職案件處理(1分)： 

1分：已備置空白業務交接清單，如有工作人

員離職已進行業務交接，及填妥業務交接清單

並備有紀錄經主管簽章。 

0分：未備置空白業務交接清單。 

(5) 顧客意見蒐集與回饋機制(2分)： 

2 分：建有顧客調查機制，對於調查結果無

論正面或負面反映，均有統整分析及精進改善

等回饋作為。 

者，至少需調查 20份；倘仲介機構所服務之經營者

數量少於 20者，則需全部進行問卷調查。符合上述

比例給予 0.5 分。另有統整經營者之意見，進行分

析及回饋，再予以 0.5 分；船員之意見蒐集與回饋

機制部分，亦同。 

7. 倘僅有統整意見蒐集與回饋，份數比例未達規定，

則皆不予計分。 

8. 顧客意見調查由仲介機構自行採郵寄問卷調查、電

話調查、面訪調查或網路調查等方式進行，惟應保

留紙本或電子紀錄。 

4.雙語服務(6 分) 

 得分小計：    分 

(1) 仲介機構聘僱雙語人員任職情形(複選)(4 分)： 

4分：其所引進非我國籍船員國籍中，均聘有

通曉該國語言之雙語人員，且同一國籍人數達

200人以上者，有加聘 1名雙語人員。 

3分：其所引進非我國籍船員國籍中，均聘有

通曉該國語言之雙語人員，但同一國籍人數達

200人以上未加聘雙語人員。 

2分：其所引進非我國籍船員國籍中，部分聘

有通曉該國語言之雙語人員。 

1分：未聘有通曉該國語言之雙語人員，但能

以委外方式提供雙語服務。 

0分：皆無符合上述任一情形者。 

(2) 仲介機構立即提供雙語服務情形(2分)： 

2 分：仲介機構能立即提供服務，並有服務

紀錄(或未發生相關事件，但備有空白紀錄表

格)。 

1 分：仲介機構雖有雙語服務紀錄，但無法

證明係立即提供雙語服務。 

0分：仲介機構不能立即提供服務。 

目的： 

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所聘用之船員來自世

界各地，鼓勵聘用精通船員來源國語言之員工，以提

升服務品質。 

說明： 

1. 請仲介機構提供雙語人員聘僱契約、勞保投保資料

及服務紀錄確認該員工實際任職。 

2. 非我國籍船員在漁船工作，可能發生突發事件，或

因薪資或勞動待遇而有糾紛，為免語言不通引發進

一步爭執，亦為避免雙語服務提供時間緩不濟急，

仲介機構應於獲知船員發生問題後，立即或最遲於

1小時內提供雙語服務，並製作服務紀錄。 

3. 服務紀錄：指非我國籍船員於受僱上船前或上船

後，以面談、電話、網路等方式要求通訊、協助或

諮商時，雙語人員就對話內容、日期及處置所作之

摘要書面或電磁紀錄。 

4. 若所引進之非我國籍船員均聘有通曉該國語言之雙

語人員，但任一國籍船員皆未超過 200 人者，仍得

4分。 



 
 

 

 

二、顧客服務 

指標 評鑑項目 評鑑目的及說明 

1.服務項目(28分) 

 得分小計：    分 

(1) 提供經營者服務項目資訊(4分)： 

得   分：於簽訂委託契約或交付非我國籍船員

時，提供經營者應辦事項、法令宣導、僱用非

我國籍船員生活管理須知等資訊，並有簽收紀

錄(以上項目缺一項不予計分，並依符合規定文

件份數佔抽查文件份數之比例計分，總分 4

分)。 

(2) 提供非我國籍船員服務項目資訊(複選)(10分)： 

得   分：於簽訂服務契約時告知非我國籍船員

應遵守事項(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勞務契約範

本第 7 條)、法令宣導、毒品防制等資訊所抽查

提供船員服務項目資訊，並有簽收紀錄（以上

項目缺一項不予計分，並依符合規定文件份數

佔抽查文件份數之比例計分，總分 5分）。 

1分：仲介機構應對經營者進行訪視服務或更

新宣導資訊(依符合規定文件份數佔抽查文件份

數之比例計分，總分 1分）。 

2分：仲介機構應於船員進港時進行訪視服務

或更新宣導資訊(依符合規定文件份數佔抽查文

件份數之比例計分，總分 2分）。 

2分：製作緊急連絡管道小卡，供船員隨身攜

帶，並有簽收紀錄（抽查文件均須符合，缺一

不予計分，並依符合規定文件份數佔抽查文件

目的： 

促使仲介機構提供相關服務，使非我國籍船員了解自

己之權利與義務，並保存紀錄機制。 

說明： 

1. 依抽查之 10位非我國籍船員名單及其所屬經營者檢

視之。 

2. 經營者應辦事項：如辦理僱用、解僱、轉僱船員之

流程，需建立非我國籍船員工資清冊等。 

3. 法令宣導：至少須包含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

及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包含薪資應至少給付每月

550 元美金、為船員投保一般身故險(至少新臺幣

150 萬元)、意外險及醫療險、船員每日休息時間不

低於 10小時及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

法第 28條事項。 

4. 僱用非我國籍船員生活管理須知：若採岸上安置，

應依前開辦法第 27條檢附安置計畫書，送直轄市、

縣(市)政府備查，船員船居生活照顧應符合本部漁

業署公布之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船居生活照顧服

務計畫書審查原則應記載事項，並需告知經營者非

我國籍船員所屬國籍風俗習慣。 

5. 仲介機構應建置船隻進出港紀錄表，並於船隻進港

後，仲介機構人員應確實對經營者及船員進行訪視

服務及更新宣導資訊；填寫服務紀錄表內容，包括



 
 

份數之比例計分，總分 2分）。 

0 分：未告知非我國籍船員應遵守事項(境外

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勞務契約範本第 7 條)、法令

宣導、毒品防制及緊急聯絡管道小卡等資訊。 

(3) 滿意度調查(14分)： 

由本部漁業署委託相關單位執行滿意度調查: 

 (I)經營者(總分 7分）。 

 (Ⅱ)外籍船員(總分 7分）。 

經營者姓名(船員姓名)、服務訪問內容、處理經

過、處理結果，紀錄經營者及船員需求等情事，並

需有仲介機構承辦人員、經營者(船員)、雙語人員

的簽名及日期。 

6. 若船員於國外進出港者，仲介機構人員使用通訊軟

體或電話對船員進行訪問服務或更新宣導資訊，另

需製作服務紀錄，亦需有仲介機構承辦人員、雙語

人員簽名及日期；並於評鑑時出示通訊軟體截圖畫

面。 

7. 製作緊急聯絡管道小卡供船員隨身攜帶，亦可提供

仲介機構緊急聯絡人電話或社群通訊帳號，經船員

儲存至手機，並出示截圖畫面。 

8. 增列滿意度調查表，由本部漁業署委託相關單位針

對經營者及外籍船員調查對該公司服務內容滿意程

度，包括仲介機構是否依規定收取費用、是否詳細

向經營者及外籍船員說明提供之服務項目、對經營

者及外籍船員聯繫提供服務情形、對仲介機構人員

專業知識、服務態度、辦理作業時間、協助溝通適

應等滿意情形、是否主動積極探詢關懷外籍船員於

工作、生活上是否有需要協助或反應之事項，並協

助通報主管機關等。 

9. 承上，倘無法取得有效樣本時，將以當年度受評鑑

仲介機構無滿意度調查之分數，佔扣除滿意度調查

分數之總分數比重，換算其總分數。例如:滿分為

100 分，扣除滿意度調查分數 14 分後之總分數為 86

分，某仲介機構無滿意度調查分數為 60分，則其總

分數為 60分÷86 分×100分=69.77 分。 

2.突發事件處理 

 (9 分) 

(1) 建立突發事件處理機制(複選)(2 分)： 

1 分：仲介機構建有突發事件處理機制(即

目的： 

仲介機構須協助處理經營者、非我國籍船員之突發事



 
 

 得分小計：    分 SOP)，內容須包含鬥毆、犯罪、行蹤不明、重

大傷病、死亡、失蹤、罷工等項。 

1分：仲介機構建立有突發事件處理紀錄表，

內容須至少記載經營者、非我國籍船員、仲介

機構承辦人相關基本資訊，以及反映事項與處

理情形等事項。 

0分：未建立突發事件處理機制，亦未建立突

發事件處理紀錄表。 

(2) 建置經營者、船員於突發及申訴事件聯絡管道

(1分)： 

1分：建置協助經營者處理突發及申訴事件聯

絡管道。 

0分：未建置突發及申訴事件聯絡管道。 

(3) 通報相關單位(1 分)： 

1 分：發生鬥毆、犯罪、行蹤不明、重大傷

病、死亡、失蹤、罷工等突發事件時，通報本

部漁業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警察機關或其

他相關單位。 

0分：未通報。 

(4) 突發事件後續追蹤處理(3分)： 

3 分：發生突發事件，需協助經營者處理有

關非我國籍船員突發事件後續事宜者，例如請

求保險理賠、遺體處理、解僱、轉僱等，建立

有事件後續追蹤紀錄，並經仲介機構主管簽

章。 

1 分：有發生突發事件，僅部分有後續追

蹤，紀錄不完整。 

0 分：有發生突發事件，但無後續追蹤處理

紀錄。 

(5)處理突發事件之熟悉度 (2分)： 

件，應建置相關聯絡管道，以利協助處理經營者及非

我國籍船員之突發事件或提供聯絡管道，仲介機構須

對突發事件研擬處理機制，以達解決問題之時效性，

並減少爭議。 

說明： 

1. 請仲介機構提供資料，說明對經營者及非我國籍船

員於突發、申訴及糾紛事件發生時之聯絡管道，後

者聯絡管道不應僅有 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其聯

絡管道總表至少建有資源單位、服務項目、聯絡方

式及服務時間 4項，缺一不給分。 

2. 請仲介提供受理突發事件後之處理機制，檢視其處

理過程與結果。 

(1) 突發事件處理機制：須包含鬥毆、犯罪、行蹤

不明、重大傷病、死亡、失蹤、罷工等重大或

緊急事件之標準作業流程(SOP)。 

(2) 仲介機構須建立突發事件處理紀錄表：至少應

記載船員名稱、經營者名稱、非我國籍船員姓

名、國籍及護照號碼、事件發生與仲介機構之

受理人員及受理日期、突發案由與處理情形等

10項，缺一不給分。 

3. 請仲介機構提供突發事件處理程序及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之案例處理紀錄，並檢視其過

程及結果，其處理程序應符合法令規定。 

4. 仲介機構於評鑑期間，未發生突發事件者，若已提

供緊急聯絡電話，並建立處理機制，且工作人員熟

悉相關處理機制及流程，本「突發事件處理」以 9

分計算。 



 
 

2 分：經現場抽問承辦人員，熟悉相關處理

機制及流程，實際操作流程流暢。 

1 分：經現場抽問承辦人員，熟悉瞭解相關

處理機制及流程，惟實際操作流程不流暢。 

0 分：經現場抽問承辦人員，業務作業相關

處理機制及流程不熟悉，實際作業流程亦不順

暢。 

3.申訴及糾紛事件處

理(8分) 

 得分小計：    分 

(1) 建立申訴及糾紛事件處理機制(複選)(2 分)： 

1分：對經營者及非我國籍船員之申訴及糾紛

事件，建有處理機制(即 SOP)，項目須至少包

含薪資爭議、收費項目爭議、改善服務品質等

3項。 

1分：仲介機構須建立申訴及糾紛事件處理紀

錄表，內容須至少記載經營者、非我國籍船

員、仲介機構承辦人相關基本資訊，以及反映

事項及處理情形等事項。 

(2) 處理申訴及糾紛事件之熟悉度(2分)： 

2分：經現場隨機抽問承辦人員，熟悉相關處

理機制、作業流程及法規，實際操作流程流

暢。 

1分：經現場隨機抽問承辦人員，熟悉相關處

理機制、作業流程及法規，惟實際操作流程不

流暢。 

0 分：經現場抽問承辦人員，業務作業相關

處理機制、作業流程及法規不熟悉，實際作業

流程亦不順暢。 

(3) 申訴及糾紛事件之後續追蹤處理(2分)： 

2 分：發生申訴或糾紛事件，能及時反映及

處理，建立有事件後續追蹤紀錄，並經仲介機

目的： 

仲介機構須協助處理經營者、非我國籍船員之申訴及

糾紛事件，應提供相關聯絡管道，以利經營者及非我

國籍船員對於仲介機構提供之服務不滿意、發生勞資

爭議等案件時有聯絡管道。另為避免非我國籍船員語

言不通，難以申訴，仲介機構以聘有能通曉船員來源

國語言之人員為佳。 

說明： 

1. 申訴及糾紛排解事件：對經營者而言，指仲介機構

服務不佳、非我國籍船員工作態度不佳或不符合經

營者需求、收費項目及金額不清等；對非我國籍船

員而言，指仲介機構服務品質反映服務不佳、薪資

項目不明、工作條件惡劣、與經營者或船員間相處

不睦等情形。 

2. 仲介機構須建立申訴及糾紛事件處理機制： 

(1) 請仲介機構提供受理申訴或糾紛案件後之處理

機制，檢視其處理過程及結果，例如回報制度

或設有能隨時聯繫之服務人員，並能迅速為經

營者及非我國籍船員處理申訴事件問題，項目

須包含薪資爭議、收費項目爭議、改善服務品

質等標準作業流程(SOP)。 

(2) 仲介機構須建立申訴及糾紛事件處理紀錄表：



 
 

構主管簽章。 

1 分：有發生申訴糾紛事件，僅部分有後續

追蹤處理，紀錄不完整。 

0 分：有發生申訴糾紛事件，但無後續追蹤

處理紀錄。 

(4) 雙語人員處理申訴及糾紛事件(2分)： 

2 分：發生申訴或糾紛處理事件時，能立即

提供熟悉非我國籍船員來源國語言之雙語人員

協助處理。 

1 分：發生申訴或糾紛處理事件時，僅部分

立即提供雙語人員協助處理。 

0分：發生申訴或糾紛處理事件時，不能立即

提供雙語人員協助處理。 

(5) 若船員申訴或糾紛案件涉及人口販運、性騷擾

、性侵害等涉及人身安全事件，或有疑似遭受

強迫勞動或不當對待等事件，經我國或其他國

家司法機關起訴或經國際漁業組織認定屬實，

按發生案件數予以扣分，每次扣 1 分，實際發

生 次，扣 分。 

(6) 非我國籍船員申訴仲介機構(扣 1分/次，至多扣

4分)： 

於當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經主管機

關蒐證，發生船員申訴仲介機構服務不佳之相

關案件，予以行政指導者，每次扣 1 分，實際

發生  次，扣 分。 

至少應記載船員名稱、經營者名稱、非我國籍

船員姓名、國籍及護照號碼、事件發生與仲介

機構之受理人員及受理日期、突發案由及處理

情形等 10項，缺一不給分。 

3. 請檢視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期間之處

理紀錄。 

4. 仲介機構於評鑑期間，未發生申訴事件者，若已提

供緊急聯絡電話、建立處理機制，且承辦人員熟悉

相關處理機制及流程，並能立即提供雙語服務，本

「申訴事件處理」以 8分計算。 

5. 仲介機構於評鑑期間，倘有非我國籍船員對其服務

品質不佳或服務內容不滿，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者，依主管機關相關紀錄，按發生案件個數倒扣分

數。每件扣 1分，最多扣 4分。 

6. 仲介機構於評鑑期間，倘船員申訴或糾紛案件涉及

人口販運、性騷擾、性侵害等涉及人身安全事件，

或有疑似遭受強迫勞動或不當對待等事件，經我國

或其他國家司法機關起訴或經國際漁業組織認定屬

實。按案件數予以扣分，每件扣 1分。 

 

 



 
 

三、違規處分 

指標 評鑑標準 評鑑目的及說明 

1.隱匿仲介人數 

扣分小計：    分 

違規次數： 

於當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於評鑑前或評

鑑後依主管機關處分資料進行查核，有發現此類情

事者，每次扣 5分，實際共受 次處分，扣 分。 

目的： 

促進仲介機構恪遵法令規定，以保障經營者及非我國

籍船員權益。 

說明： 

1. 隱匿仲介人數：指船員實際上由該仲介機構仲介，

卻為規避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8 條仲介人數限制，而在申請僱用時謊稱經營者自

行聘僱者。 

2. 違規次數：指仲介機構當年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

日止，未依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

第 23 條及第 26 條規定報備船員所屬仲介機構，經

主管機關處分在案之次數。 

3. 評鑑結束後成績公布前始作成處分者，得由評鑑委

員會議就個案進行審議並調整成績。 

2.超收費用 

扣分小計：    分 

違規次數： 

於當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於評鑑前或評

鑑後依主管機關處分資料進行查核，有發現此類情

事者，每次扣 5分，實際共受 次處分，扣 分。 

目的： 

促進仲介機構恪遵法令規定，保障經營者及非我國籍

船員權益。 

說明： 

1. 超收費用：指仲介機構對船員所收之費用與申請僱

用時所檢附之服務契約書約定不同者。 

2. 違規次數：指仲介機構當年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

日止，未依契約書約定收取服務費用，經主管機關

處分在案之次數。 

3. 評鑑結束後成績公布前始作成處分者，得由評鑑委

員會議就個案進行審議並調整成績。 



 
 

3.苛扣工資 

扣分小計：    分 

違規次數： 

於當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於評鑑前或評

鑑後依主管機關處分資料進行查核，有發現此類情

事者，每次扣 15 分，實際共受 次處分，扣 分

。 

目的： 

促進仲介機構恪遵法令規定，保障經營者及非我國籍

船員權益。 

說明： 

1. 苛扣工資：指仲介機構有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

可及管理辦法第 13 條第 2 項第 3 款或第 4 款情事，

例如收取暫押保留款、約定每月工資扣除膳雜費

等。 

2. 違規次數：指仲介機構當年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

日止，船員工資給付情形有上述情事(船員每月薪資

依境外僱用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不得低於 550 元美金)，經主管機關處分在

案之次數。 

3. 評鑑結束後成績公布前始作成處分者，得由評鑑委

員會議就個案進行審議並調整成績。 

4.記載契約不得記載

事項 

扣分小計：    分 

違規次數： 

於當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於評鑑前或評

鑑後依主管機關處分資料進行查核，有發現此類情

事者，每次扣 10 分，實際共受 次處分，扣   分

。 

目的： 

促進仲介機構恪遵法令規定，保障經營者及非我國籍

船員權益。 

說明： 

1. 所謂契約不得記載事項，指服務契約記載(1)內容與

勞務契約範本關於非我國籍船員權利義務事項相牴

觸。(2)涉及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

非我國籍船員從事勞動。(3) 向船員收取服務費。

(4)巧立名目收取費用。(5)預扣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

償費用。(6)強迫方式調動轉換至其他漁船工作。(7)

違反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或擅自修改契約，

致契約條款不利非我國籍船員等，經主管機關處分

在案。 

2. 評鑑結束後成績公布前始作成處分者，得由評鑑委



 
 

員會議就個案進行審議並調整成績。 

5.其他違反法令之情 

事 

扣分小計：    分 

違規次數： 

於當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於評鑑前或評

鑑後依主管機關處分資料進行查核，有發現此類情

事者，每次扣 5分，實際共受 次處分，扣 分。 

目的： 

促進仲介機構恪遵法令規定，保障經營者及非我國籍

船員權益。 

說明： 

1. 指除上述三項「隱匿仲介人數」、「超收費用」、「苛

扣工資」外之其他違法情事、未依境外僱用非我國

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7條規定補足保證金等，

經主管機關處分在案。 

2. 評鑑結束後成績公布前始作成處分者，得由評鑑委

員會議就個案進行審議並調整成績。 

 

 

四、其他事項 

指標 評鑑項目 評鑑目的及說明 

1.非我國籍船員行蹤

不明比率及協尋作

為(12分) 

得分小計：    分 

(1) 非我國籍船員行蹤不明比率(6分)： 

6 分：申請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包含核准

前），行蹤不明比例未達 0.5％。 

4 分：申請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包含核准

前），行蹤不明比例達 0.5％以上，未達 1.5

％。 

2 分：申請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包含核准

前），行蹤不明比例達 1.5％以上，未達 3％。 

0 分：申請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包含核准

前），行蹤不明比例達 3％以上。 

(2) 行蹤不明非我國籍船員之報案及協尋作為(6

目的： 

促進仲介機構加強諮詢服務及法令宣導，並配合政府

政策，以減少非我國籍船員行蹤不明率，促進社會安

定。 

說明： 

1. 仲介機構應徵選有能力且有意願於我國漁船上工作

之非我國籍船員，並於將非我國籍船員交付經營者

前，負擔管理非我國籍船員之責任，前述交付船員

認定之時間點為申請僱用核准日。 

2. 船員行蹤不明比率=非我國籍船員行蹤不明人數(評

鑑年度引進且於上船 6個月內發生行蹤不明者)/總仲



 
 

分)： 

6 分：仲介機構提出行蹤不明船員之報案紀

錄，並有通訊協尋等紀錄。 

2 分：仲介機構僅提出行蹤不明船員之報案

紀錄或通訊協尋紀錄其中一項，或部分提出。 

0 分：仲介機構無報案及協尋行蹤不明船員

作為。 

(無非我國籍船員行蹤不明者，本項直接給分) 

(3) 非我國籍船員發生行蹤不明情形(至多扣 10 分)

：於當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發生船

員行蹤不明情形，在船員首次抵達上船前發生

扣 1 分/次，上船 6 個月內發生扣 0.5 分/次，上

船 6 個月後發生扣 0.2 分/次，實際發生 次，

扣 分。 

介非我國籍船員數。行蹤不明之船員未入境我國，

且仲介機構可證明非其責任者，則不歸責仲介機

構，不計入行蹤不明人數。 

3. 統計期間為當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止。 

4. 請仲介機構提供受評鑑期間行蹤不明非我國籍船員

之報案紀錄及協尋行蹤不明非我國籍船員之相關資

料，例如通訊紀錄等。(未有非我國籍船員行蹤不明

者，免附)。 

5. 於當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發生船員行蹤

不明情形，在船員首次抵達上船前發生扣 1 分/次，

上船 6 個月內發生扣 0.5 分/次，上船 6 個月後發生

扣 0.2 分/次。 

2.綜合評分(10分) 

得分小計：    分 

本項之計分由評鑑委員共識決定。 目的： 

尊重評鑑委員實地評鑑之專業判斷，了解仲介機構服

務品質。 

說明： 

1. 由評鑑委員自行針對仲介機構整體服務品質，例如

文件整理完整性、提供資料速度、接受評鑑配合度

及附加服務措施等，給予綜合評分。 

2. 文件整理完整性：各項評鑑指標所要求之評鑑文件

準備是否齊全，以及文件各項內容是否充實。 

3. 提供資料速度：是否能在合理時間內，將評鑑所需

資料提供評鑑委員檢視。 

4. 接受評鑑配合度：對於評鑑指標中所要求檢視的評

鑑內容，是否都能提供給評鑑委員檢視。 

5. 附加服務措施：是否有其他促進勞雇和諧、推動社

會公益、創新經營及服務模式或提升服務品質等措



 
 

施。 

總分  

評鑑委員意見  

 

 

評鑑委員簽名    

評鑑日期    年   月   日 

 


